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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授課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1
	課程介紹、民法之法源

	2
	法律解釋

	3
	法律漏洞之補充

	4
	法律主體（一）自然人之權利能力

	5
	法律主體（二）自然人之行為能力

	6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保障（一）

	7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保障（二）

	8
	法律主體（三）人格權之保障

	9
	期中考

	10
	檢討期中考卷

	11
	法律主體（四）法人之權利能力

	12
	法律主體（五）法人之機關

	13
	法律主體（六）法人之侵權責任

	14
	法律客體：物（一）

	15
	法律客體：物（二）

	16
	法律客體：權利

	17
	期末考

	18
	檢討期末考卷


貳、課程注意事項

一、上課注意課室安全及整齊：

（一）  生病發燒者請在家休息。

（二）  上課中如發生地震，請同學馬上打開教室的門。

二、  學期成績計算標準

（一）  1、期中考日期為第9週之上課日期；期末考日期為第17週之上課日期，期末考週檢討考卷。
2、考試可帶法條，題目包含實例題。

3、學期成績之計算：

（1）平常考或作業占36％。

（2）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占64％：

如期中考成績高於期末考成績，則此部分成績為：（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2；

如期中考成績低於期末考成績，則此部分成績以期末考成績為準。
（二）  有特殊狀況者，例如考試期間生病、因故精神狀態不佳、    被二一退學之虞等，應於學期結束前告知老師，以便斟酌情形，加寫報告調整學期成績。

（三）  出席率不做為評分標準；但有缺課紀錄兩次（含）以上者，不得要求斟酌調整學期分數。

三、  參考書

（一）  王澤鑑 民法總則 
（二）  鄭冠宇 民法總則
（三）  林誠二 民法總則(上)  

  民法總則(下)  

（四） 陳聰富 民法總則
（五）其他民法總則書籍

1. 王伯琦，「民法總則」。

2. 史尚寬，「民法總則釋義」。

3. 李模，「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

4. 何孝元/李志鵬，「民法總則」。

5. 洪遜欣，「中國民法總則」。

6. 武憶舟，「民法總則」

7. 陳自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8. 姚瑞光，「民法總則論」

9. 梅仲協，「民法要義」

10. 鄭玉波/黃宗樂，「民法總則」
11. 黃  立 民法總則
